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办理指南

一.认定条件：低保边缘家庭通过申请人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家庭生活状况综合评估的方式确定。
低保边缘家庭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一）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高于申请受理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于1.5倍。
（二）家庭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
刚性支出按照申请人提出申请前12个月的支出总额计算，主要包括：
1、医疗费用支出。指家庭成员患病在医疗机构发生的，扣除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其他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后，政策范围内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原则上依据票据认定。
2、教育费用支出。指家庭成员就读于国内幼儿园和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教育阶段个人负担的保教费或学费、住宿费，原则上按就读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基准定额认定。就读民办学校（幼儿园）的，按当地同类公办学校（幼儿园）费用标准认定。
3、残疾康复费用支出。指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产生的训练、护理、辅助器具等必要开支，在扣除政府补助、医疗保险、医疗救助、慈善救助和商业保险补偿后，个人实际支付的费用，原则上依据票据认定。
4、因灾、因意外费用支出。指因交通事故、火灾、爆炸、溺水、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造成家庭财产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扣除各种赔偿、保险、政府救助和社会帮扶资金后，实际负担的费用或用于家庭恢复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
二、申请材料
申请低保边缘家庭一般应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提出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提出申请。低保边缘家庭申请材料参照低保申请材料要求。
[bookmark: _GoBack]提供材料：（1）户口簿（户主页、本人页、索引页）、居民身份证、收入证明；（2）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查授权书、申请书（承诺书）；（3）核对报告；（4）审核审批表、入户调查表、备案表；（5）其他必要材料。
三.办理地点：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四.业务咨询电话
区民政局政策咨询电话：0533-6195405
王村镇政策咨询电话：0533-6698020
南郊镇政策咨询电话：0533-6068801
北郊镇政策咨询电话：0533-6587378
大街街道政策咨询电话：0533-6435016
丝绸路街道政策咨询电话：0533-7878825
永安街街道政策咨询电话：0533-7867598
青年路街道政策咨询电话：0533-7867919
城北路街道政策咨询电话：0533-7867728

